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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定义与分类，要求商业银行开展表外业务应
遵循全覆盖、分类管理和风险为本原则，确保表外业务风险可控、合规经营。《办
法》将从2023年1月1日起实施。

业界专家认为，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更加清晰合理的界定与分类，有助于提升监管
效率，更好规范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有效防范潜在金融风险。

新兴业务不断涌现

根据《办法》，表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不计入资产
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有可能引起损益变动的业务。

近年来，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迅速发展，各类新兴表外业务不断涌现，成为银行收益
的重要来源。据《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了解，由于表外业务种类多、范围广，不
占用银行资本，比较容易形成客户黏性，而且比表内业务更能体现创新性。因此，
发展表外业务逐渐成为各家银行的重点。

“表外业务快速发展，是内外部因素‘双轮驱动’的结果。从内部动因看，近年来
我国银行业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资产质量压力增大，利差收入有所下降；另一
方面，监管要求趋紧，资金和资本压力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以传统表内业务为主
的经营模式难以‘独木支撑’，发展表外业务成为商业银行走出困局的重要选择。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涌现，以
表内业务为主的传统业务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发展表外业务、创新
金融服务，是客户需求变迁对银行提出的客观要求。”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表示。

“但部分表外业务管理与业务发展存在差距，积累了风险隐患。”银保监会有关部
门负责人在就《办法》答记者问时指出，现有表外业务的审慎经营规则主要针对各
类具体业务，数量较多、各有侧重。因此，客观上需要总结、归纳和提炼各类表外
业务的普遍规律和管理标准，理顺风险本质、法律关系和管理要求，制定统领性、
综合性规制，构建全面、统一的管理和风险控制体系。

“部分表外业务技术含量较低，管理不够规范；少数银行把表外业务视为规避监管
的手段，借表外业务之形行表内业务之实；部分表外业务违规操作，实质上承担了
较大的风险。”董希淼进一步介绍，据此，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关制度，但多数
表外业务不像表内业务一样有风险限额、资本计提等要求，其风险隐蔽性更强，如
果不加以约束，将有可能转化为系统性风险。因此，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监管制度，
按照全覆盖原则，将所有表外业务统一纳入监管，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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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业务分类

本次《办法》共6章47条，分为总则、治理架构、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
和附则等。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办法》主要包括5方面：一是明确商业银行表外
业务的定义与分类，要求商业银行开展表外业务应遵循管理全覆盖、分类管理和风
险为本原则，确保表外业务风险可控、合规经营；二是提出表外业务治理框架，明
确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职责，对业务部门、合规管理职能部门、风险管理部门
、会计部门以及内外部审计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三是细化明确表外业务风险管理要
求，规定商业银行应将表外业务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准确识别各类表外业务风
险，并根据业务种类和风险特征实行差异化管理；四是提出信息披露要求，对披露
内容、频率、形式，以及合作机构信息披露等方面作出规定，提升业务透明度；五
是明确监督管理要求，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进行持续监管，对不
能满足监管要求的银行采取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

同时，《办法》按照全覆盖原则，将所有表外业务统一纳入监管。《办法》以是否
存在信用风险及承担信用风险的主体为依据，结合表外业务特征和法律关系，将表
外业务划分为“担保承诺类、代理投融资服务类、中介服务类、其他类”四大类。

化解风险

对不同类型的表外业务，《办法》提出了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对银行承担信用风
险的担保承诺类业务，重点监管信用风险，关注统一授信执行、表外业务信用风险
转换系数、表外业务垫款等情况。对代理投融资服务类、中介服务类业务，重点监
管操作风险、声誉风险，关注业务操作规范、客户投诉、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情况。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办法》还要求商业银行准确识别、评估和缓释各类表外业务风险。其中，在第十
六条提出“风险限额”要求，第三十三条提出“减值准备”和“风险准备金”等要
求。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办法》对表外风险管理框架进行了重塑，在原有
风险控制、风险监管等相关内容基础上，重新构建了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框架体系，
在政策制度、限额管理、授权管理、审批机制、关联交易、压力测试、内部控制、
会计核算、统计信息系统、合作机构等方面作出相关规定。同时，对表外业务的审
慎经营和监管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穿透原则，准
确识别、评估和缓释各类表外业务风险，针对相关资产的风险分类和减值准备计提
、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和资本计提、相关风险准备金计提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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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强化合规意识、做好风险抵补。

董希淼认为，《办法》提出管理全覆盖、分类管理、风险为本等三条原则，每条原
则都切合表外业务发展实际，针对性较强。同时，监管更加严格，要求商业银行应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穿透原则，准确识别、评估和缓释各类表外业务风险。其
中，第十六条提出“风险限额”要求，第三十三条提出“减值准备”和“风险准备
金”等要求，总体上更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监管要求也更加具体，如《办法》
在治理架构、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更加具体细致、更具有可操作性。
总之，《办法》扩大表外业务监管范围，不留监管死角；同时增强信息披露力度，
贯彻“穿透式”监管精神，有利于加强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增强合规意识
，规范发展表外业务，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本文源自中国银行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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